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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惠州市2025年下半年高中（中职）、中职实习
指导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相关事项

2025年10月10日至10月24日

8:00-10:30（周六日和节假日除外）

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1号楼（主

楼）1楼健康管理（体检）中心（停车场入口处）。

咨询电话：0752-2315728（上午8：00-12:00，下午2:30-

5:30）

关注“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”微

信公众号，请至少提前一天预约（操作指引详见附件3-1）；按

照预约时间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及《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

格检查表》（附件3-3）到1号楼1楼健康管理（体检）中心前台

领取《体检指引单》，按流程进行体检（见附件3-2）。

收费窗口缴费，支持微信、支付宝等支付。

确认体检完毕后将《体检指引单》及《广

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》《教师资格证书持证人粘

贴照片页》交回健康管理（体检）中心。

体检结论仅以当次认定为准，（不合格的

部分项目参考标准见附件3-4），由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

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出具并统一交回市教育局。

可打咨询电话：0752-2315728，

咨询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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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，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

地点参加体检，各体检人员体检前须【自备】《广东省教师资

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》（附件3-3），并填写好个人信息部分

（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），并按公告要求贴好照片（近期一寸

正面彩色白底证件照，与报名系统上传照片保持一致）。要求

字迹清楚，无涂改，逐项填齐，不能遗漏。

1.本人近6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彩色1寸证件照，白色背景

不允许戴帽子、头巾、发带、墨镜、不穿浅色与背景色相近衣

服、不化浓妆、不过度美颜等:

2.照片中显示考生头部和肩的上部，图像清晰、没有拉伸

变形。不得为大头照、半身照、生活照等

3.体检照片必须与上传报名系统照片及现场提交的照片一

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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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禁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；严禁隐瞒心脏病、肝炎、

哮喘、精神病、癫痫、结核、皮肤病、性传播性疾病等既往病

史。本人应如实填写患病时间、治愈等情况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（三）需【空腹】进行采血检查；留尿液标本时女性避开

月经期前后；抽血后可吃早餐（早餐自备）。

（四）如服用有感冒药、中药及等可能造成肝损伤的药品、

化妆品建议停用一周以上。

（五）在抽血及做胸片前请出示本人身份证。

（六）体检前三天尽量清淡饮食，避免高蛋白、高脂、高

糖饮食、不饮酒、保证充足睡眠、避免剧烈运动。

（七）体检当天晨起空腹，不吃早餐不喝水、着宽松衣服

（女性不着连衣裙、连裤袜）参加体检。

（八）体检者不可配带隐形眼镜，有框架眼镜者自带，以

方便检查。

（九）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，医生确认

完成检查方可离开。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检查

结果出具，请本人签字确认。

附件：3-1.体检预约操作指引

3-2.体检流程图

3-3.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

3-4.高中（中职）、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

体检结论为不合格的部分项目参考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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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-1

体检预约操作指引

微信搜索公众号“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”，
或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。

进入公众号主页，点击“个人中心”，选择“就诊人

管理-添加就诊人”填写个人信息，建立就诊卡号（在我院已建卡

号可省略此步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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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就医服务-教资证体检-选择医生（尹盛强）-
选择时间段-确定就诊人即可完成预约。

体检结束个人查看报告，需在教育局公示结果后关

注“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”公众号，“个人中心-我的报

告”查询结果，不支持电子版打。



确认体检项目检查完毕

附件3-2

体检流程图

温馨提示：抽血需空腹，留尿液标本时女性应避开月经期

前后，留取中段尿液。

惠城区水口街道龙湖大道321-1号（惠州卫生职
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1号楼（主楼）1楼健康管理（体检）中心。

0752-2315728
可乘坐13、16、27、43、202、205等路公共

水口医院站下车即可。

凭身份证前往健康管理（体检）中心领取指引单

抽血/内科/外科/尿检（健康管理中心内场）

五官科检查（2号楼2楼五官科）

《体格检查表》及体检指引单交健康体

携胸片检查申请单拍片（一楼放射科3号房）

体检结束（自驾车入场超4个小时请到

一楼导诊处录车牌免费出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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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-3

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
（2013年修订）

市 县(区) 申请资格种类

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

贴相片处

籍 贯 身份证号码

工作单位 职 业

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

既往病史

（项目见说

明） 本人签名：

(以上空白处由申请人如实填写)

五官

科

裸眼视力
右

矫正视力

右 矫正度

数

右

医师意见:

签名:

左 左 左

辨色力
眼病

听力 左耳 米 右耳 米

鼻 嗅觉 鼻及鼻窦

面部 咽喉

口腔唇腭 齿

其他

外科

身高 厘米 体重 千克

医师意见:

签名:

淋巴 脊柱

四肢 关节

皮肤 颈部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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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
科

血压 医师意见:

签名:

营养状况

心脏及血管

呼吸系统

神经系统

腹部器官
肝

脾

其他

化验检查
(附化验单)

血常规
肝功五项（谷草、谷丙

转氨酶、胆红素三项）
肾功三项

血糖 类风湿因子 尿常规

仅限申请幼

儿教师资格

淋球菌

医师意见：

签名：

梅毒螺旋体

妇科检查
滴虫

念球菌

胸部DR
医师签名:

体检结论 主检医生签名:

年 月 日

体检医院意见
体检医院 盖章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既往病史指心脏病、肝炎、哮喘、精神病、癫痫、结核、皮肤病、性传播性疾病等病史。本人应如实

填写患病时间、治愈等情况，否则后果自负



附件3-4

高中（中职）、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

体检结论为不合格的部分项目参考标准

项 目 认定体检结论为不合格的部分项目参考标准

眼科
色觉检查异常（辨色力）并且报考专业为美术、化学、生物等以颜色作为

技术指标和实验数据的教学岗位

口腔科 严重口吃，吐字不清，持续声音嘶哑、失声及口腔有生理缺陷并妨碍发音

耳鼻喉科 两耳听力均在3米以内，或一耳听力在5米，另一耳全聋

心脏及血管

①心率>110次/分：

②或心率<50次/分；

③或心脏听诊有病理性杂音；

④或每分钟≥6次频发期前收缩或严重心律失常

出现以上情况者，现场完善心电图及心脏彩超检查，提示存在器质性病

变，心血管专科建议进一步治疗

血常规

①血红蛋白＜80g/L（女性），＜90g/L（男性）

②白细胞<3.0×109/L或白细胞>25×109/L
③血小板<50×109/L或血小板>800×109/L

肝功能

①血清谷丙转氨酶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2倍（男≥100U/L，女≥80U/L）
②谷草转氨酶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2倍（男≥80U/L，女≥70U/L）
③总胆红素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2倍（≥34.2umol/L）

血糖 空腹血糖≥7.0mmol/L

类风湿因子 大于等于正常参考值上限的2倍（≥40IU/ml）

肾功能 血肌酐大于等于正常参考值上限（≥133umol/L）,尿酸≥840umol/L）

尿常规 尿蛋白、尿潜血、其中任意一项≥（2+）

胸部X线
胸部X线提示有肺部阴影或建议进一步检查，现场开单完善胸部CT检查：

提示占位、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、支气管扩张、支气管哮喘等，

或者呼吸专科建议进一步治疗


